




【白河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翁○斌 

 

賴市長：不好意思，我想

了想之後得到了目前這

個舉動；也許在市長的 FB

中可以抒發一些情緒。先

自我介紹，敝姓翁名○

斌，臺南新營人，在白河

加盟創業當起了飲料店

老闆。因城鄉差距白河此

地的就業環境無法滿足

當地居民迫使在地人才

大量外移，白河地廣人稀

在籍人口剩下2萬 9千人

口實在岌岌可危，地方從

十多年以前到現在進步

的跡象，卻一直的退步，

是什麼樣的環境迫使人

才不留鄉？在我拙愚的

腦袋只找到一個原因；地

方無產能，臺南市政府積

極的推動白河觀光，但往

往無法讓活動的生命延

續；白河臨近的蘭花展、

當地的木棉花、蓮花、關

子嶺的溫泉等等的觀光

活動都是季節性的，這些

對當地的人口留鄉並不

會帶來任何的幫助只看

到商人趁每檔期的活動

賺取短暫的觀光財。總總

的跡象讓白河在地生活

正處於惡性循環中，白河

過去的風光已經風中殘

燭，現在面對在地的未來

茫茫了了。白河欠缺的只

是一個機會一個能讓店

仔口再次發光的機會。市

長您有空可看一下白河

公所官方網站，毫無生

氣，一片死寂 地方無父

母官的用心，反應建議事

情得不到任何相關回

覆，我實在無法認同白河

就這樣沒落下去，所以懇

 所陳事項非屬都市計畫

實質變更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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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市長能幫幫店仔口。 

2 張○寶 

 

中興段 

561 、

561-2 、

561-3 、

587-31、

587-32

地號 

【105.1.12 陳情書】 

本人所持白河區中興段

561-3 號土地，屬白河區

機關用地保留地（機

八）。貴單位於「變更白

河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公共設施用地實

施經費表所列土地徵購

費及地上物補償於機八

所需徵收費為 20 萬元，

與政府徵收民地作法即

以公告地價加四成費

用，屬偏低。又政府預定

徵收此地白河區中興段

561-3 號土地已達 40 多

年，未見使用，如此以公

用為目的強制民地為其

使用如此之久，已嚴重侵

犯憲法上對人民財產的

保護與信賴。請貴單位盡

快檢討機關用地之規

劃，撤銷機關用地之徵

收，還地於民。但如貴單

位仍需徵用，望請召開公

聽會，詳述使用該地的正

當性與合理性、合法性，

以符民意。 

【106.4.14 補充】 

因少子化，政府機關用地

需求簡化，大賣場消費興

起，等現象，過往劃定公

共設施保留地需求相對

減少，貴單位對本家族所

持白河區土地，分屬「道

路」、「機關」、「市場」設

施保留地，逾三十年不取

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嚴

重傷害憲法保障人民之

生存權及財產權。 

請貴單位將本家族所屬

「道路」、「機關」、「市場」

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 

酌予採納。 

(公展變更案第 3-4 案)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市場用

地(市 2)、機關用地(機

8)及人行步道用地。 

2.考量市 2、機 8 已無使

用需求，予以檢討解

編，另週邊未開闢人行

步道併同納入跨區重劃

整體開發。 

3 張○鏞 

 

中興段 

【105.1.12 陳情書】 

本人所持白河區中興段

561-3 號土地，屬白河區

請貴單位盡快檢討機關

用地之規劃，撤銷機關用

地之徵收，還地於民。但

併人陳案編號 2 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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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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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

561-2 、

561-3 、

587-31、

587-32

地號 

機關用地保留地（機

八）。貴單位於「變更白

河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公共設施用地實

施經費表所列土地徵購

費及地上物補償於機八

所需徵收費為 20 萬元，

與政府徵收民地作法即

以公告地價加四成費

用，屬偏低。又政府預定

徵收此地白河區中興段

561-3 號土地已達 40 多

年，未見使用，如此以公

用為目的強制民地為其

使用如此之久，已嚴重侵

犯憲法上對人民財產的

保護與信賴。 

【106.3.31 補充】 

因少子化，政府機關用地

需求簡化，大賣場消費興

起，等現象，過往劃定公

共設施保留地需求相對

減少，貴單位對本家族所

持白河區土地，分屬「道

路」、「機關」、「市場」設

施保留地，逾三十年不取

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嚴

重傷害憲法保障人民之

生存權及財產權。 

如貴單位仍需徵用，望請

召開公聽會，詳述使用該

地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合

法性，以符民意。 

4 張○池 

 

中興段 

561-3 地

號 

本人所持白河區中興段

561-3 號土地，屬白河區

機關用地保留地（機

八）。貴單位於「變更白

河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公共設施用地實

施經費表所列土地徵購

費及地上物補償於機八

所需徵收費為 20 萬元，

與政府徵收民地作法即

以公告地價加四成費

用，屬偏低。又政府預定

徵收此地白河區中興段

561-3 號土地已達 40 多

請貴單位盡快檢討機關

用地之規劃，撤銷機關用

地之徵收，還地於民。但

如貴單位仍需徵用，望請

召開公聽會，詳述使用該

地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合

法性，以符民意。 

酌予採納。 

(公展變更案第 3-4 案)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機關用

地(機 8) 

2.考量機 8 已無使用需

求，予以檢討解編，納

入跨區重劃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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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見使用，如此以公

用為目的強制民地為其

使用如此之久，已嚴重侵

犯憲法上對人民財產的

保護與信賴。請貴單位盡

快檢討機關用地之規

劃，撤銷機關用地之徵

收，還地於民。但如貴單

位仍需徵用，望請召開公

聽會，詳述使用該地的正

當性與合理性、合法性，

以符民意。 

5 張○珍、

張○瑞 

 

中興段 

561-3 及

560-1 地

號 

本人所持分白河區中興

段 561-3 號、560-1 號劃

屬機關用地。貴單位於

「變更白河都市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之公共設用

地實施經費表」中列土地

徵購費為 20 萬元，與政

府徵收民地作法即以公

告地價加四成費用，屬偏

低。且近年白河區人口未

見成長，此中興地號民地

作為機關用地的限制也

達幾 10 年，未見使用。

如此以公用為目的強制

民地為其使用如此之

久，已嚴重侵犯憲法上對

人民財產的保護。本應立

即檢討後，撤銷機關用地

的規劃，還地于民才是正

道。但如貴單位如果然仍

需徵用，望請召開公聽

會，詳述使用目的的合

理、合法性，以正視聽。 

本應立即檢討後，撤銷機

關用地的規劃，還地于民

才是正道。但如貴單位如

果然仍需徵用，望請召開

公聽會，詳述使用目的的

合理、合法性，以正視

聽。 

併人陳案編號 4 處理情

形。 

6 張○鳳 

 

中興段 

561 、

561-2 、

561-3 、

587-31、

587-32

因少子化，政府機關用地

需求簡化，大賣場消費興

起，等現象，過往劃定公

共設施保留地需求相對

減少，貴單位對本家族所

持白河區土地，分屬「道

路」、「機關」、「市場」設

施保留地，逾三十年不取

請貴單位將本家族所屬

「道路」、「機關」、「市場」

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 

併人陳案編號 2 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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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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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 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嚴

重傷害憲法保障人民之

生存權及財產權。 

7 張○興 

 

中興段 

561 、

561-2 、

561-3 、

587-31、

587-32

地號 

因少子化，政府機關用地

需求簡化，大賣場消費興

起等現象，過往劃定公共

設施保留地需求相對減

少，貴單位對本家族所持

白河區土地，分屬「道

路」、「機關」、「市場」設

施保留地，逾三十年不取

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嚴

重傷害憲法保障人民之

生存權及財產權。 

請貴單位將本家族所屬

「道路」、「機關」、「市場」

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 

併人陳案編號 2 處理情

形。 

8 曾○林 

 

中興段 

266-1 、

266-2 地

號 

茲民所坐落白河區中興

段 266-1、266-2 地號都

市計畫分區分別為人行

步道用地及綠帶綠地等

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為

公共設施保留地至今逾

近 20 年時間皆未依徵收

土 地使 用目的 開發 使

用，導致本人及相鄰土地

無法充分使用，影響人民

權益，備感困少，懇請貴

府准予註銷上述二筆土

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編定並恢復為住宅區供

民充分規畫使用，實感德

便。 

懇請貴府准予註銷上述

二筆土地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編定並恢復為住

宅區供民充分規畫使

用，實感德便。 

部分採納。 

(公展變更案第 7案) 

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綠地及

人行步道用地。 

2.考量地形且為適度隔

離住宅區與白水溪，綠

地檢討解編為農業區。 

3.廢除人行步道用地將

影響道路二側地主指定

建築線權益，故仍予維

持人行步道。 

9 洪○金 

 

中興段 

1330-1

地號 

因本人居住白河區新起

街 56 號座落：白河區中

興段 1330-1 之地，持有

其間已有 100 年之久，且

所有地之人一家成員口

眾多，已經不堪居住，非

常擁擠。 

請貴局詳查民難處，將中

興段 1330-1 號編定停車

場用地改為住宅可供建

築居住之用。上該用地，

已不切實際。 

未便採納。 

理由： 

考量南側計畫道路未開

闢且地勢高差大，不適宜

開發建築，故解編為農業

區。 

 


